附件1

《关于加强全市中小微企业融资支持的若干措施》的修订内容

[bookmark: _GoBack]将《措施》中“国内外知名基金管理机构在盐设立的各类创新子基金，根据子基金项目投向予以最高不超过子基金规模50%的配套出资。经备案的天使投资、创业投资机构投资我市的种子期、初创期科技企业，按其首轮实际投资额的15%给予奖励，单个机构年度奖励最高200万元”修改为“国内外知名基金管理机构设立的各类创新子基金，根据子基金项目投向予以最高不超过子基金规模50%的配套出资。经备案的天使投资、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种子期、初创期科技企业，按其首轮实际投资额的15%给予奖励，单个机构年度奖励最高200万元”。
